
Globethics Repository

道德化：法律的内圣外王之道[moralization: thelegal path to be both soun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王, ⽔明
Publisher 检察⽇报社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 ::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

https://www.globethics.net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7401


王水明：道德化：法律的内圣外王之道��评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王水明

    

朗�富勒是二战后兴起的新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他所推崇的新自然法学虽然继承了
西方世俗自然法思想的理性传统，但又独树一帜，不仅强调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而且认为
法律必须以一系列�内在道德�为支撑。关于这一思想的详尽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
《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中。该书的出版，使富勒赢得了
�美国近百年来四位最重要的法学理论家之一�的美誉。

按照富勒的观点，在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证中，现有文献存在诸多误区，而造成这些误
区的首要根源是对道德含义界定的失败。富勒认为，对法律与道德的研究，首先应从关注道
德的含义开始。他认为，道德可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是指善的道德、卓越的
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后者是指确保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使其达致特定目标的
那些基本规则。从道德的尺度看，义务的道德位于道德标尺的最底端，代表了社会生活最明
显的要求，而愿望的道德位于最高端，代表的是人类愿望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从伦理学
看，义务的道德类似于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则与美学具有亲和性。总之，愿望的道德和义务
的道德之间的根本关系，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比喻的那样，义务的道德可
以比做�语法规则�，而愿望的道德则�好比是批评家为卓越而优雅的写作所确立的标
准�，如同语法规则是维护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必要条件一样，义务的道德规定了社会生活
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在对道德含义进行了睿智的阐释后，富勒顺理成章地转向了对法律的细述，他提出了法
律制度必须具备的要件，即著名的八项合法性原则。这八项原则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必
须公布于众、法律不得溯及既往、法律的清晰性、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
之事、法律应当具有连续性、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他认为，法律是一项
�实践技艺�，�知道法律应当被清晰明了地表述为在效力上具有前瞻性并且为公民所周知
的一般性规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知道如何、在何种情况下以及按照什么样的优先顺
序来实现它们，却丝毫也不比做一位立法者容易�。显然，富勒想表达的意思是：法律规则
的制定并非难事，但是要真正实施却有相当难度，因为法律终究是一门实践的艺术。这如同
１７世纪英国王座法院首席法官爱德华�科克爵士所言，�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
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

为法律的道德性品质提供必要的依据，是富勒理论的一大任务。富勒选择了从自然法角
度来分析法律的道德性，并在批驳其他法律哲学流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
首先，富勒将法律的道德性与古老的自然法传统联系起来，认为：既然自然法可以分为实体
自然法和义务自然法，那么，法律的道德也可以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而法律的内在道
德乃是一种�程序版的自然法�。其次，富勒对霍姆斯�法律预测论�、弗里德曼�公共秩
序说�等观点进行了一一批驳，如针对弗里德曼提出的公共秩序理论，富勒争辩说，弗里德
曼所称的�公共秩序�即便是像恐怖这类非法活动也能造成，如果我们把这种秩序�作为法
律�来加以思考的话，纳粹德国的法律像其他国家的法律一样是法律。据此，富勒提出了自
己对法律的理解：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并特别强调法律是有目的活动
的产物。

书中富勒虽然提出了法律的内在与外在道德之分，但从《法律的实体目标》一章中我们
更多看到的是对内在道德的论述，而极少论述外在道德（即法律的实体目的）方面。在富勒
看来，法律的内在道德相对于实体目标具有某种中立性，即法律的内在道德可以为法律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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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目标有效服务，但是，采用不同的实体目标有可能对内在道德造成损害，如禁止出售
避孕药的法律因其违背法律与官方行为的一致性而影响了法律的内在道德，富勒认为，�这
种现象就如无法隔离的传染病一样，会从这一法律扩散到其他法律�。因此，合法性原则便
成为法律内在道德的必要品质，因为有合法性保障的内在道德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条件。可以
说，富勒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所有论证最终都归结于�法律的内在道德�，而这就是他所主
张的法律与道德不可分论的核心内容。

自１９世纪以来，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各个法学流派的广泛关注，德国法学
家耶林将其比做为法学中的�好望角�，他在《罗马法的精神》中说道，�那些法律航海者
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了�。朗�富勒的《法律的道德
性》，无疑又是一次成功的远航，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好望角�问题的全新诠释。

（作者单位：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来源：http://www.jcrb.com/n1/jcrb962/ca5138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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